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瑞财社〔2022〕0360 号

瑞丽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2 年基本公共卫生
服务项目中央补助资金的通知

瑞丽市卫生健康局、瑞丽市畹町经济开发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、

瑞丽市勐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、瑞丽市姐告国门社区卫生服务中

心、瑞丽市畹町经济开发区芒棒卫生院、瑞丽市勐卯镇卫生院、

瑞丽市姐相乡卫生院、瑞丽市弄岛镇中心卫生院瑞丽市勐秀乡卫

生院、瑞丽市户育卫生院：

为进一步做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，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

务均等化，根据《德宏州财政局德宏州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下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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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 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中央补助资金的通知》（德财社

〔2022〕23 号）精神，现下达 2022 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中央补

助资金 578.98 万元（具体金额详见附件），用于开展国家基本

公共卫生服务项目，并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该款项收支请列入 2022政府收支分类科目“2100408基

本公共卫生服务”，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详见附件。

二、该项转移支付为直达资金，项目名称为基本公共卫生服

务补助资金，项目代码为 Z195110010005，资金标识为“01 中央

直达资金”，贯穿资金分配、拨付、使用等整个环节，且保持不

变。

三、你单位要认真落实资金安排，积极主动落实地方财政事

权和支出责任，确保项目经费按时足额到位，不得挤占、挪用项

目经费。

四、为进一步加强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管理，提高

资金使用效益，请各项目单位在预算执行中对照绩效目标表，做

好绩效运行监控和绩效评价，确保年度绩效目标如期实现。同时，

按照《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

的实施意见》（云发〔2019〕11 号）的要求，做好绩效运行监

控和绩效评价，确保财政资金安全有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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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2022 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中央补助资金分配表

2.绩效目标表

瑞丽市财政局

2022 年 7 月 11 日

抄送：本局国库股。

瑞丽市财政局 2022 年 7 月 11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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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2022 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中央补助资金分配表

金额：元

序号 单位 本次预拨金额 政府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 部门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
备

注

1 瑞丽市畹町经济开发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95,100.00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30226 劳务费

2 瑞丽市勐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
344,600.00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30218 专用材料费

1,800,000.00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30226 劳务费

3 瑞丽市姐告国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39,500.00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30226 劳务费

4 瑞丽市畹町经济开发区芒棒卫生院 30,000.00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301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

5 瑞丽市勐卯镇卫生院
906,410.00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30226 劳务费

10,790.00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30218 专用材料费

6 瑞丽市姐相乡卫生院 277,800.00 50501 工资福利支出 301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

7 瑞丽市弄岛镇中心卫生院

249,800.00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30226 劳务费

5,000.00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30201 办公费

6,000.00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30207 邮电费

8 瑞丽市勐秀乡卫生院 192,900.00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30226 劳务费

9 瑞丽市户育卫生院
119,300.00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30226 劳务费

5,000.00 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302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

10 瑞丽市卫生健康局 1,507,600 502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30299 商品和服务支出

合计 5,789,800.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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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绩效目标表

（2022 年度）

项目名称

2022 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

目中央补助资金-基本公卫12

项

项目负责人及联系

电话
杨宏伟 13987027770

主管部门 实施单位 瑞丽市卫生健康局

资金情况

（万元）

年度资金总额： 578.98

其中：财政拨款 578.98

其他资金

总

体

目

标

年度目标

1.免费向城乡居民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，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。

2.按照《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（第三版）》为城乡居民建立健康档案，开展健康教育、预防

接种等服务，将 0-6 岁儿童、65 岁以上老年人、孕产妇、原发性高血压和 2型糖尿病患者、严重

精神障碍患者、肺结核患者列为重点人群，提供针对性的健康管理服务。

3.开展对重点疾病及危害因素监测，有效控制疾病流行，为制度相关政策提供依据。保持重点地方

病防治措施全面落实。开展职业病监测，最大限度保护放射人员、患者和公众的健康权益。同时推

进妇幼卫生、健康素养促进、医养结合和老年健康服务、卫生应急、计划生育等方面工作。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产出指标

数量指标

指标 1：适龄儿童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 ≥90%

指标 2：7岁以下儿童健康管理率 ≥85%

指标 3：0-6 岁儿童眼保健和视力检查覆盖率 ≥90%

指标 4：孕产妇系统管理率 ≥90%

指标 5:3 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率 ≥80%

指标 6：老年人中医药健康管理率 ≥65%

指标 7：肺结核患者管理率 ≥90%

指标 8：社区在册居家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健康

管理率
≥80%

指标 9：儿童中医药健康管理率 ≥65%

质量指标

指标 1：居民规范化电子健康档案覆盖率 ≥60%

指标 2：高血压患者基层规范管理服务率 ≥60%

指标 3：2型糖尿病患者基层规范管理服务率 ≥60%

指标 4：65 岁以上老年人城乡社区规范健康管

理服务率
≥60%

指标 5：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任务数据及时上报

率
≥90%

指标 6：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时间报告率 ≥95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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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本指标 指标 1：2022 年一季度基本公卫项目 12 项 578.98 万元

效益指标

社会效益

指标

指标 1:城乡居民公共卫生差距 不断缩小

指标 2:居民健康素养水平 不断提高

可持续影响

指标
指标 1：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水平 不断提高

满意度指标
服务对象

满意度指标
指标 1：城乡居民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满意度 较上年提高


